附件2：

逾期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（单位/公司）：
按照《西安市鄠邑区行政审批事项评审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：建设单位不能按时修改上报，超过30日的，由踏勘中心发送《逾期告知书》（附件2），《逾期告知书》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仍未修改完成和报送的，按自愿放弃对待；重新申请的，重新组织评审。
你（单位/公司）于××××年×月×日上报的《××××方案》已经超过办理时限，自本通知书发出5个工作日内仍未修改完成和报送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
西安市鄠邑区行政审批踏勘中心
××××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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